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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7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29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

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任峻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68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441,638,96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0%，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818,913,4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40,817,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6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22,725,48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共6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41,

648,5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

会议由公司董事任峻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全体董事候选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律师、林亚青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1实行累积投票制。议

案2为普通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3为特别决

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关于公司改选董事的议案》

1、 选举黄明端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6,688,727,2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829,554,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142.42%。

2、 选举冼汉迪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6,320,248,3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461,075,2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79.16%。

3、 选举曹群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6,323,523,0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464,349,8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79.72%。

4、选举张康阳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6,317,231,1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458,058,0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78.64%。

议案2：《关于改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赞成票6,437,792,9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反对票1,712,718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2,13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578,619,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4%；反对票1,712,7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弃权票2,1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7%。

议案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6,435,232,6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反对票4,280,644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弃权票2,12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576,059,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0%；反对票4,280,6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3%；弃权票2,12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律师、林亚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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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7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2021年7月29日16:30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本

次会议由任峻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黄明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改选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徐宏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职务。 股东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提名刘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徐宏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董事徐宏先生在任职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刘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期

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公司董事改选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

大会审议。

刘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依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同意聘任任峻先生为公司总裁。公司零售业务线总裁侯恩龙先生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日不再履行公司总裁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裁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本次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聘任总裁人选工作经历、专业背景、从业经验等能够胜任所聘岗位

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任职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本议案内容。

任峻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依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相关条款，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第七条，具体情况如下：

修订前：

第七条董事长或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修订后：

第七条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改，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应事项的工商

变更登记。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黄明

端先生回避表决。

为持续提升公司商品丰富度，开拓稳定进货渠道，公司及子公司向武汉昊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采购

商品，2021年度预计商品采购总金额不超过38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了事前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1-112号《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公告》

六、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今年以来公司遇到阶段性的挑战和困难，为保证公司稳定经营，实现健康发展，公司结合资金需求优

先将资金用于投入公司日常经营上，公司终止实施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独立董事就本次终止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1-113号《关于终止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个人简历：

1、刘鹏先生

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南京理工大学外贸专业学士学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EMBA学位。

刘鹏先生在零售和互联网行业积累了多年的丰富经验，具备全球化的零售视野，丰富的零售管理经

验。加入阿里巴巴之前，他曾于1998-2007年期间在海尔任职高管，于2007-2011年期间在苏宁电器分管

手机、 白电、 黑电和重点客户部， 于2012-2013年在麦德龙旗下万得城中国任分管采购的副总裁，于

2013-2015年在好孩子中国商贸集团任副总裁，于2015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团，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刘鹏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刘鹏先生为公司股东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提名的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刘鹏先生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

刘鹏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2、任峻先生

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董事。任

峻先生在公司关联方SUNING� SPORTS� GROUP� LIMITED、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苏宁

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外，不存在在公司股东单位工作的情形。

任峻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任峻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任峻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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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持续提升公司商品丰富度，开拓稳定进货渠道，公司及子公司向武汉昊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采购

商品，2021年度预计商品采购总金额不超过38亿元。 截至2021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发生金额0亿

元，2020年度已发生金额0亿元。

2、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黄明端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昊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祁宇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汝南路菜鸟网络武汉江夏园区B01库第一分区配套办公室

经营范围：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网上销售预包装食

品、(含冷冻冷藏）销售、散装食品（含冷冻冷藏）销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蔬菜、水

果、水产品、肉类的批零兼营；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

品、照相器材、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

具、钟表、乐器、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母婴用品、净水设备、汽车用品、宠物用品、宠物食品、宠物

饲料、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药品销售；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餐饮管理；电子烟销售；婴幼儿用品；水族箱；保健品；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武汉昊超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1.8亿元， 净资产0.4亿元，2020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亿元，

净利润0亿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武汉昊超为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武汉昊超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武汉昊超公司从事商品采购业务，具备专业商品供应链能力，能够为公司商品采购提供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以经销模式与武汉昊超采购商品，双方交易定价、结算方式、付款安排等均根据市场化

原则进行商品采购业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武汉昊超具备专业商品供应链能力，公司向其采购商品，双方加深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不仅丰富了苏

宁的采购渠道，将产品优势与苏宁的渠道、服务方面的优势充分结合，有助于提升销售。

本次关联交易基于正常经营活动需要而产生，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及公允的原则，关联交

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市场原则，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也

不存在因本次关联交易而影响公司独立性、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本议案内容，发表了事前意见，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按照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内容。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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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1年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方案的议案》（2021-008号公告），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1元/股（含）。回购股份实施期限

为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21年2月4日公司

公告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2021-015号公告）、《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

股信息的公告》（2021-016号公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二、关于终止回购股份事项的主要原因和决策程序

今年以来公司遇到阶段性的挑战和困难，为保证公司稳定经营，实现健康发展，公司结合资金需求优

先将资金用于投入公司日常经营上，公司拟终止实施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本次议案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就本次终止

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发表了独立意见：为保证公司稳定经营，确保资金优先用于投入公司日常经营上，公司

董事会经慎重研究决定终止回购公司股份。本次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该事项不会对公司和中小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终止回购股份。

三、终止回购股份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终止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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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张近东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控股集团”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电器集团”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托” ，代表西藏信托有限公

司－西藏信托－顺景3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顺景5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称“4支信托计划” ，苏宁电器集团通过前述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将所持公

司合计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16.96%的股份转让给江苏新新零售创新基金二期（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新新零售基金二期” ）（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或“本次交易” ）（公告编号：2021-093）。

本次股份转让前，张近东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张近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951,811,43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96%，一致行动人苏宁控股集团持有公司370,786,92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3.98%。

本次股份转让后，张近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640,181,43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62%，

一致行动人苏宁控股集团持有公司254,411,42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3%。

受让人新新零售基金二期持有公司1,578,696,14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96%。

新新零售基金二期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213号

注册资本：883,491.1456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南吉力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7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股东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 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宁电器集团），《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新新零售基金二期）。

公司于2021年7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股东关于减持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超过1%暨控股

股东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过户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

公司于2021年7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股东关于减持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98）、《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过

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101）、《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改选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2）,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改选董事的独

立意见》。

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0）。

根据上述交易安排， 新新零售基金二期持有公司1,578,696,146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6.96%，并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向公司提名董事人选。 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控制权变更前后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控制权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控制权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不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履行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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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7月29日收到公司高级副总裁孟祥胜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孟祥胜先生因公司工作安排，申请辞去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执行委

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孟祥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祥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223,649股，其离任后，所持股份将遵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孟祥胜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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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定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公告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

202105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7月29日（周四）14: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7月29日（周四）9:15—15:00

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29日（周四）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机关办公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建平董事长

6.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1,341,777,2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9.82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65,865,2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5.87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75,911,9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50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219,754,5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43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3,842,5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8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75,911,9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505％。

7.公司董事、监事出席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刘建平、陈建国、陈来红、左新词、谷清海、李连香、沈锐、张文峰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不存在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候选人：关于选举刘建平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745,

233股

1.02.候选人：关于选举陈建国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753,

233股

1.03.候选人：关于选举陈来红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745,

233股

1.04.候选人：关于选举左新词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745,

234股

1.05.候选人：关于选举谷清海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745,

235股

1.06.候选人：关于选举李连香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745,

234股

1.07.候选人：关于选举沈锐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745,234

股

1.08.候选人：关于选举张文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747,

233股

根据表决结果，刘建平、陈建国、陈来红、左新词、谷清海、李连香、沈锐、张文峰同意股份数分别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341,777,230股的99.9976%、99.9982%、99.9976%、99.9976%、

99.9976%、99.9976%、99.9976%、99.9978%，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关于选举刘建平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22,512

股

1.02.候选人：关于选举陈建国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30,512

股

1.03.候选人：关于选举陈来红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22,512

股

1.04.候选人：关于选举左新词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22,513

股

1.05.候选人：关于选举谷清海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22,514

股

1.06.候选人：关于选举李连香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22,513

股

1.07.候选人：关于选举沈锐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22,513股

1.08.候选人：关于选举张文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24,512

股。

2.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夏鹏、韩放、陈天翔、陶杨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候选人：关于选举夏鹏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0,790,659股

2.02.候选人：关于选举陈天翔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1,340,790,659股

2.03.候选人：关于选举韩放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1,340,790,659股

2.04.候选人：关于选举陶杨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1,340,792,659股

根据表决结果，夏鹏、陈天翔、韩放、陶杨同意股份数分别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341,777,230股的99.9265%、99.9265%、99.9265%、99.9266%， 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

员。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关于选举夏鹏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218,767,938股

2.02.候选人：关于选举陈天翔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218,767,938股

2.03.候选人：关于选举韩放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218,767,938股

2.04.候选人：关于选举陶杨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218,769,938股

3.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李铁证、李振林、刘风雷、张晓东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第

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3.01. 候选人： 关于选举李铁证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

346,834股

3.02. 候选人： 关于选举李振林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

346,835股

3.03. 候选人： 关于选举刘风雷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

745,234股

3.04. 候选人： 关于选举张晓东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341,

348,834股

根据表决结果，李铁证、李振林、刘风雷、张晓东同意股份数分别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1,341,777,230股的99.9679%、99.9679%、99.9976%、99.9681%， 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以上四位股东代表监事将同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的三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关于选举李铁证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324,

113股

3.02.候选人：关于选举李振林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324,

114股

3.03.候选人：关于选举刘风雷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722,

513股

3.04.候选人：关于选举张晓东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19,326,

113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丽、罗聪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 �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2021057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第

七届董事会候选董事及参会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1年7月

29日在公司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12名,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以书面形式

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中陈来红董事委托刘建平董事、左新词董事委托陈建国董

事、独立董事韩放委托独立董事夏鹏、李连香董事委托谷清海董事、沈锐董事委托陈天翔董事、张文峰董

事委托陶杨董事），共有12名董事参加会议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刘建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董事刘建平先生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董事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建平

副主任委员：陈建国

委员：陈来红、左新词、谷清海、韩放、陈天翔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夏鹏

副主任委员：左新词

委员：韩放、陈天翔、陶杨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韩放

副主任委员：陈来红

委员：左新词、陈天翔、陶杨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天翔

副主任委员：谷清海

委员：夏鹏、韩放、陶杨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董事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3.�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聘任陈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聘任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董事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4.�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聘任王铁军、刘凤友、袁广忠、赵义群、黄保军、赵然、李国俭先生等7人任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王振林先生任公司总会计师。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聘任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董事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5.�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结合公司目前资产规模、业务范围等管理实际，为确保建立独立董事获得与其责任相符合的报酬体

系，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每年8万元/人调整至13万

元/人（含税），按月核算，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次月执行。

表决结果：独立董事4票回避。 董事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该议案尚需股东大

会审议。

6.�审议《关于设立呼和浩特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目前产业发展已包括煤炭、电解铝、火电、新能源等多项产业，发展格局已逐步由内蒙古东部向

内蒙古全区覆盖，为进一步推进呼和浩特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建设工作，公司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设立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最终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定为准），负责生产调度

指挥中心土地竞拍和建设等其他工作。

表决结果：董事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7.�审议《关于签订2021年柴油购销合同的议案》；

（1）为了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扎哈淖尔煤

业公司)决定签订2021年柴油采购合同。 具体详见下表。

（2）该合同均不涉及关联交易，服务单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交易主体 交易类型

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含税）

合同付款、结算方式等条款

1 公司

内蒙古中油

霍煤石 油有

限责任公司

《柴油购销

合同》

29299.45

万元

交货及付款： 在合同有效期内， 卖方按买方实际需求分批供

货。油库自提交货的柴油，先开具出库单，再提油，买方验收合

格后卖方提供合格的13%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价格表及等

额财务收据，双方商定结账日，结算数量根据上一月结账日后

至本月结账日的实际验收数量为准，每月结算一次，买方当月

月底3日前结算货款， 卖方接受50%的银行电子承兑汇票，余

款电汇。

2 公司

中国石 化销

售有限公司

内蒙古通 辽

石油分公司

《柴油购销

合同》

15101.38

707万元

交货及付款：在合同有效期内，油库交货的柴油卖方按买方实

际需求分批供货柴油，货到验收合格后月末结算货款，付款方

式为电汇。 北露天煤矿生产设备现场加注的交货柴油由卖方

配送到业主单位作业现场设备上，月末结算时再付款,付款方

式为电汇。油品结算计量单位为升，卖方送油至合同约定业主

单位交货地点，每月25日前一个工作日，卖方根据当月实际加

注油量提供合格的13%增值税发票及价格表。 矿山机电设备

检修公司现场加注的柴油每月初先付预付款， 付款方式为电

汇； 油品结算计量单位为升， 乙方送油至合同约定的交货地

点，每月25日前，乙方根据当月实际加注油量提供合格的13%

增值税发票及价格表。

3

扎哈淖

尔煤业

公司

内蒙古中油

霍煤石 油有

限责任公司

《柴油购销

合同》

23829.1

万元

交货及付款： 在合同有效期内， 卖方按买方实际需求分批供

货。 油库交货的柴油，货到验收合格后当月内结算货款，卖方

接受50%银行承兑汇票，余下金额电汇。 油库交货的柴油：货

到验收合格后当月内结算货款， 卖方提供合格的13%增值税

发票，接受承兑汇票或电汇。加油站交货的柴油：先付预付款，

后付油，月底据实结算，卖方提供合格的13%增值税发票，接

受承兑汇票或电汇。

以上合同尚未签订，预计合同金额均不构成重大合同。上述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根据实际发生量据实

结算。

（3）以上合同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影响及决策程序。上述合同均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露天矿

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签订，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均系按照公司《总经

理工作细则》“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非关联交易合同”需要提交董事会决策的程序执行。

表决结果：董事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8.�审议《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情况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 《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

2021058号）。

表决结果：董事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简历：

1.刘建平先生，1965年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内蒙古察

哈尔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国电投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建平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

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除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经核查,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

2.陈建国先生，1969年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中电投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党组

成员、副总经理，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

限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家电投集团内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建国先生最近五年未在

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经核查,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

3.王铁军先生，1966年生，本科学历，高级统计师。 近五年曾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

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中电投霍林河煤电集团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

家电投集团铝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

有限公司董事长。除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

持有公司股份。经核查,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4.刘凤友先生，1968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火电部主任、总工程师，内蒙古察哈尔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国电投青格洱新能

源有限公司总经理，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

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除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其本人

未持有公司股份。经核查,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5.袁广忠先生，1972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

公司露天矿矿长、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国家电投集团

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锡乌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除

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 经核

查,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6.赵义群先生，1967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国家电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总经济

师。现任国家电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元通发电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内蒙古察哈尔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除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经核查,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

7.王振林先生，1975年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近五年曾任中电投蒙西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总监，中电投宁夏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国家电投集

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国家电投宁夏能源铝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国家电投集团铝业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贵州铁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除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经核查,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

8.黄保军先生，1973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

部规划发展高级经理，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兼发展规划部主任（挂职），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济师。现任国家电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除上述情

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 经核查,其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9.赵然先生，1964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国家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

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家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除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经核查,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10.李国俭先生，1977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

投资管理经理、战略规划部（政策研究室、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投资管理高级经理，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发展部处长，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

有限公司司副总经理，国电投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内蒙古察哈尔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蒙东

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除上述情形之外，其最近五

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 经核查,其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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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诉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露天煤业” 或“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换届选举。为保证监事会正常工作，公司职工代

表选举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会议通过民主选举并形成决议如下：选举徐长友、应建勋、史红薇任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29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徐长友先生，1972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曾任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

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部主任、煤矿中心主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扎鲁特旗铁进运输有限公司董事，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徐长友先生最近

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上述情形之外，徐长友先生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经核查,徐长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2.应建勋先生，1971年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近五年曾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铝

业部副主任。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分析评价部副主

任（正处级）、铝业部副主任（正处级）。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铝业部主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国家电投集团铝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应建勋

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上述情形之外，应建勋先

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经核查,应建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3.史红薇女士，1974年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近五年曾任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

公室副主任兼机关工会代主席，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副主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部副主任、审计中心副主任。现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审计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内蒙古霍煤亿诚能源有限公司监事，内蒙古中油霍煤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通辽市商务培训有限责

任公司监事，扎鲁特旗铁进运输有限公司董事，沈阳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监事，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史红薇女士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除上述公司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除上述情形之外，史红薇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经核查,�史红薇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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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1.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17日（周二）14: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8月17日（周二）9:15—15:00

3.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17日（周二）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11日（周三）

（五）出（列）席会议对象：

1.截至2021年8月11日（周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 内蒙古霍林河

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办公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1.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要求，对该项议案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代理人）到本公司资本运营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或以传真、信函的

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二）登记时间：2021年8月12日（周四）上午9:00—11：00，下午2：00－5：00。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资本运营部

（四）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

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 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登记。

（五）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机关办公楼资本运营部。

2.联系电话：0475－6196998

3.联系传真：0475－6196933

4.邮政编码：028011

5.联系人：宋雪涛

6.会议费用：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28� �投票简称：露煤投票。

2.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8月17日（周二）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8月17日（周二）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应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的性质和数量：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


